喀什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住院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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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
1.患者入院三天内需及时向医院出示“一卡通”；

2.无“一卡通”人员，去参保社区劳动事务保障所查询、领取“一卡通”；

3.“一卡通”未制出人员，需办理临时社保卡，方能正常住院结算；

4.急性病在异地发作或者慢性病在异地急性发作患者，可回喀什市社会保险管理局结算，需携带资料同上，外加住院病历；

5.县市级医院有：市人民医院、宝科达医院、华康医院、远东医院、仲兴中医院、故乡医院、新迪亚尔医院、百姓医院、同和医院、杰瑞医院、爱心医院、沙克亚医院、米日阿亚提妇科医院。
参保人员患病，需住院





喀什定点医院入院诊治





治愈，医院结算处医保结算





不能治愈，医院开转诊转院审批表，转往自治区级定点医院诊治





出院





地区社会保险管理局异地医疗结算科备案





自治区级定点医院诊治





医院结算处医保结算





医院结算处不能医保结算





喀什市社会保险管理局结算





需携带材料：


1.患者身份证；


2.社会保障卡，即“一卡通”；


备注：需符合逐级转诊程序，先入县市级医院（见注意事项5）诊治，根据病情需要转诊人员，由县市级转诊医院（市人民医院、华康医院、远东医院、爱心医院、杰瑞医院）开具转诊转院审批表，转往地区级医院（试点医院：地区第一人民医院、地区第二人民医院）诊治。





需携带材料：


1.“一卡通”；2.转诊转院审批表。





需携带材料：


1.患者身份证；2.“一卡通”；


3.转诊转院审批表；4.转诊转院登记单。





需携带材料：


1.住院发票、诊断证明、费用清单；


2.转诊转院审批表；


3.患者身份证正反面、工商银行卡号面、卡务小票（持卡去银行存1元钱获得）复印在一张A4纸上，写下联系方式。








